
正德國中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113 年 8月 28日（星期三）上午 8 時 10分 

地  點：2 樓大會議室  

主  席：黃校長易進  

出席人員：全體教職員工及家長會代表（詳如簽到表) 

壹、報告出席人數：應出席 190人，半數 95 人，實際出席 125人，足半數

達法定出席人數，主席宣布開會。 

貳、校長致詞：略 

參、教師會陳思嘉理事長致詞 

暑假過去了，接下來 100 多天，希望大家都能得心應手、游刃有餘，謝

謝大家。 

肆、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提案一： 

案 由：本校教師聘約約定要項第一點、第十二點修訂，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 

提案二： 

案 由：訂定「新北市立正德國民中學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規

範」暨「新北市立正德國民中學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

措施」，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 

提案三： 

案 由：修正本校學生考試規則，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 

提案四： 

案 由：修訂本校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 



提案五： 

案 由：修訂本校校園偶發緊急事件處理辦法，提請討論。 

決  議：B案(刪除第十二項)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 

提案六暨提案八： 

案 由：修正導師輪替辦法第四條。  

決  議：提案六(專任辦公室提案)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 

提案七暨提案十： 

案 由：修正導師輪替辦法第三條、第六條。 

決 議：提案七(教師會提案)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 

提案九： 

案 由：修正第七條之導師輪替委員會成員中之訓育組長為專任代表。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 

臨時動議提案一： 

案  由：提案六至提案八有關修正導師輪替辦法暨討論案。 

決  議：如有牴觸的狀況或衝突提案，請承辦單位整理議案後，於期初

校務會議處理。 

校長補充說明：因通過相關法案後，發現提案六及提案八於第三條部分

確實有互相牴觸，建議先由導師輪替委員會討論後，檢

視是否有彈性調整方式，也請業務單位務必於本學期期

末校務會議前處理完畢。 

臨時動議提案二： 

案 由：修正本校「獎懲實施規定」，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 

伍、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劉佳蓉主任：（詳如附件）。 

二、學務處陳德謙主任：（詳如附件）。 



三、總務處王啓浩主任（詳如附件）。 

四、輔導處林萬怡主任：（詳如附件）。 

五、賢孝校區游珮琪主任：（詳如附件）。 

六、人事室詹美蜂主任：（詳如附件）。 

七、會計室林玉君主任：無。 

陸、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 由：訂定本校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行事曆，提請討論。 

提案人：請總務處說明 

教師提問： 

一、包希姮老師：請問先前有辦理校慶的網上票選，目前決議是辦理園

遊會還是運動會呢？ 

學務主任回應：在網路上進行的票選活動，因校慶及園遊會都未過

半數，衡量預估工期為 11 月底，但因無法預測實

際工作天數，希望不因趕工而影響工程品質，因

此，學務處決定先以園遊會操作，因運動會無法預

估時間，除了運動會，還包括事前練習與比賽準備

活動，也讓總務處有即時驗收完成的壓力，行事曆

如未決定重要日期，也將影響各處室活動進行。 

包希姮老師：如果是訂定園遊會，學務處發放的訓導章則卻訂 11/11

為七年級的班週會時間是校慶園遊會籌備，這樣導師

們沒有籌備的時間。 

學務主任回應：會後將與訓育組討論後修正。 

二、連苡粧老師：輔導處在那幾週有夢想(早)午餐活動，而園遊會訂於

星期五，請問活動次數會減少嗎？ 

資料組回應：活動順延即可。 

三、廖井瑜老師：9/13 及 9/20 有兩場國家防災地震避難演練是否會影

響師生上課？ 

總務處回應：本項演練為國家地震中心來函指示辦理，9/13為預演、

9/20 為正式演練，但因學校目前進行操場整修，因此

與學務處討論後，當天進行趴下、掩護步驟，暫不進



行疏散動作。 

決 議： 

一、11/15校園園遊會刪除「暫訂」二字。 

二、由提案人說明暨出席人員討論後，餘經舉手表決贊成過出席人

數之半數(出席人數 125 人、同意 108 票)，本案照案通過。 

    學務處衛生組會後修訂(詳如附件)： 

一、10/1 全校流感疫苗施打修正為 10/31。 

二、新增 11/18 新冠疫苗施打。 

三、新增 10/23 口腔保健入班宣導(810、813)、10/30口腔保健入班宣導

(803、805)。 

四、10/23 九年級週會-性別平等教育宣導修正為環境教育講座。 

提案二： 

案 由：113學年度協助行政教師酌減授課乙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請教務處說明 

決 議：由提案人說明暨出席人員討論後，經舉手表決贊成過出席人數

之半數 (出席人數 125、同意 93票)，本案照案通過。 

柒、臨時動議： 

提案一、學生轉班規定暨編班委員會討論案。 

黃漢鵬老師：老師們在 8/21 有收到學生轉班的草案，且說明該辦法由校

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因為這個辦法攸關學校老師

權益，是否應該經過校務會議討論後實施？ 

教務主任回應：該草案於上次會議提出，目的是希望老師將資料帶回後

進行討論，並蒐集各位老師的資料，彙整為校內實施辦

法。另外，針對新北市常態編班的補充規定，提到學生

如有教育輔導或特殊情況需進行調整班級，家長可提出

申請。而召開會議的目的是希望針對校內做更仔細的討

論，因學生轉班對於行政人員或者是老師們來說都是一

件辛苦的事，因為要重新認識學生，而且每個老師都有

可能會接導師的工作，這份草案是請老師們先行討論，

後續將再另行召開會議，蒐集資料後明訂一個較完善且

適合學校學校的轉班機制，但仍須於母法的規範下，因



為學生家長有申請的權利，但我們須將法規研擬更仔

細，不致讓家長和同學過於輕易轉班。 

校長回應：因為這個草案還仍未訂出，漢鵬老師的建議將於編班委員會

修訂相關法令時列入討論。 

包希姮老師：請問是經過多方蒐集確認草案之後，再經過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嗎？ 

校長回應：是指將交由編班委員會討論該草案，最後一條是否經過校務

會議，也是經由編班委員會討論。因此，如果建議草案由校

務會議通過，也是經由編班委員會修訂草時列入議案之一。 

包希姮老師：所以這個法條會經過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還是編班委員

會可以決議是否經過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校長回應：如果編班委員會決議需經過校務會議通過，就是修訂需經由

校務會議通過。如果委員會決議由校長核定後實施，那就是

依照委員會決議。 

楊惇婷老師：我們可以決定這個草案是由編班委員會決議通過或是由校

務會議決議後通過嗎？ 

校長回應：因為有些法案有明訂攸關學生權是必須經由校務會議通過，

但是並沒有明列，所以各代表如果有意見，請先轉達各辦公

室的代表後，在編班委員會議上提出。 

教務主任：編班委員會裡設有校長是召集人、相關處室主任、特教組及

註冊組是當然委員，另外，教師是 3-6 名、還有家長代表、

教師代表由校長勾選，包括七、八、九年級、專任和教師會

代表，在上次會議希望是將這份資料請各代表帶回後研議，

透過各辦公室代表將資料提到常態編班委員會討論，如果這

個辦法需要透過校務會議討論，將提請校務會議通過，因為

常態編班的補充規範並沒有設定校內轉班的實施辦法，也沒

有明訂進行轉班的設計。只是我們希望所有同仁知道如何操

作。我們需要在母法之下設計，如果老師認為依照新北市規

範做，不需要這個草案也可以。看如何研擬會比較仔細。 

包希姮老師：之前提到教師代表由校長勾選，其實應該是有明訂的，我

記得最新的應該是 3-6 人，三位及導師、專任代表有 2 名，



是某次會議有通過的，而不是由校長來勾選。 

教務主任回應：我們查閱 108 學年度到現在的相關資料，其實 108 學年

度到 110 學年度，都是專任代表 1 名，111 學年度開始

有 2 名，112 學年度則接續，今天老師們提到的部分將

會與校長再進行討論。 

楊文堅老師：假設這一屆投票不需要經過校務會議，而下一屆委員投票

又覺得需要該如何？因轉班影響到所有老師和行政，是否

把這樣的壓力直接給編班委員？其實我們在學校長時間都

不知有轉班機制，如果這麼重大，為什麼不讓每個老師瞭

解？ 

教務處回應：去年我們碰到的困境，就是該班級如果提出要轉班，是由

委員會揹負它是否轉班的責任，以往其實沒有告訴老師

們，但這規定一直都在教務處有呈現，如果有家長反應轉

班的需求，都先回復家長除非有重大需要或急迫性需求才

來思考這個問題。第二個就是我們體育班轉入，體育班轉

班的狀況每學期有 10 個人以上，也有些轉出又回到原班級

的情形。我們特別瞭解老師的需求，所以去年在會議上，

希望建立一個比較完善的校內轉班的機制。但是不要廣

用，只有不得已的情況下施行。但是老師需要知道他們是

有權利提出申請的，而常態編班委員就是決定是否同意的

角色，透過導師或輔導老師來說明該生狀況。 

王双龍老師：首先，體育班的轉入轉出是明文規定，與普通班校內班級

的轉換是不一樣的，其次，剛剛大家都知道轉班是非常嚴

謹的事情，關係到所有老師的權益，母法裡有很多明確規

定，從母法裡再去延伸規定，是比較合情合理的。 

校長回應：轉班部分新北市有補充辦法規定，如果老師都覺得這是非常

攸關權益的部分，拜託編班委員會於修正法令時，將校務會

議通過規定列入參考。 

黃漢鵬老師：對於編班委員會人數的問題，有經過 111 學年度會議提出

專任 2 人，今天將專任轉換為 1 人或甚至拿掉，這種情況

應該是經過會議後修正人數，而非於 113 學年度時，修改



為校長勾選，依先前慣例是級導師，因為級導師是各處室

選出的代表，他代表各處室的聲音，也容易把資料傳給各

辦公室的同仁瞭解，而不是在辦公室任意找一個代表，甚

至連學校的規定都不清楚而參加轉班會議，這樣這個代表

可以呈現的功能和談論這麼重要的議題時，就無從判斷，

所以之前規定是級導師是有原因的，因此，如果不用級導

師要更換換其他人，也應該以另外推選的方式，由會議決

議後實施，而不是突然更換委員，或修改人數。 

校長回應：請教務處查閱過去制定編班委員會組成成員辦法依據，如前

次會議已有相關人數決議，請依會議決議執行。 

提案二 

案  由：為制定整體學校衛生政策，評估本校健康需求，結合學校資源，

透過健康教育與活動及健康服務之實施，提案通過本校 113 學

年度健康促進計畫(草案)。 

提案人：請學務處說明。 

決  議：由提案人說明暨出席人員討論後，經舉手表決贊成過出席人數

之半數 (出席人數 125、同意 93票)，本案照案通過。 

捌、校長結論暨指示事項： 

一、暑假期間感謝為學校、為孩子付出的所有行政及老師，如颱風天協

助巡視學校、舉辦台南走馬瀨全國大露營、參與賢孝花藝技能全國

性的技藝競賽、辦理柔道隊越南暑訓、拓客任務協助進行英語精進

課程、橄欖球校外比賽活動、新進教師資訊研習等；其次，感謝七

年級導師新生訓練前整理教室及新生訓練活動，非常感謝各位暑假

期間對孩子、對學校的照顧。 

二、暑假時工程不斷，地坪、操場、跑道經費申請不易，目的是為了給

老師和學生更舒適的上學及上班環境，但因工程暑假期間無法完

工，開學後近一兩個月，可能影響健體老師上課、老師停車，不便

之處也請各位老師見諒。 

三、今年是龍年，學生數較多，但 5-6年後也許淡水新市鎮將設新國中，

老師們是否思考到正德國中的定位及挑戰，如學生招生、教師專業

成長。惟有不斷的進行專業成長，才能影響孩子的教學成就。而教



學成就其實是家長評估就學很大的考量因素。 

四、鼓勵各領域參與成立教師專業社群活動，而在終身學習上，已有相

當多老師體認可修習二專、本土語，也請各位老師精進個人教學專

業成長。 

五、最後，目前學校環境的轉變，家長的態度、法令的限制、學生的人

本主義、觀念的轉變，很多的輔導管教方式和班級經營，也必須隨

著時代的觀念一直調整，在此，希望老師們保持您的教育熱誠、善

盡您的職責，多一點正能量、多一點的正向思考。 

玖、散會（上午 9 時 56分） 


